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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金圆统一证券接受委托，担任达刚控股 2023年重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

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金圆统一证券对达刚控股进行持续督导，

并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

经审慎核查，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

称或名词的释义与该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相同）

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达刚控股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独

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见中列载的信

息，或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金圆统一证券对达刚控股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出具核查意见的依据是达刚控

股以及交易各方所提供的资料，相关各方已向独立财务顾问保证所提供的资料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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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2022年 12月 16日，达刚控股、西安大可及众德环保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西安大可以现金方式购买达刚控股持有的众德环保 52%股权。2023年 12

月 13日，上市公司持有的众德环保 52%股权过户登记至西安大可名下，上市公

司不再持有众德环保股权。

金圆统一证券担任达刚控股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定的持续督导期

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结束。由于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西安大可尚未向达

刚控股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利息费用及违约金，本次重组仍存在尚未完结的

督导事项。

西安大可已于 2025年 12月 19日前支付完毕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13,976.00

万元，至此全部 27,976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结清。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存在逾期支

付情况，根据约定，西安大可应当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截止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上述利息及违约金尚未结清。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达刚控股进行持续督导，现就相关事

项的督导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与西安大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西安大可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上市公司持有的众德环保 52%股权，依

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2年 9月 30日为

评估基准日，众德环保 100%股权评估值为 53,743.20万元，对应 52%股权评估

值为 27,946.46万元，经交易双方参考评估结果友好协商，本次众德环保 5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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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作价确定为 27,976.00万元。

二、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23年 12月 13日，上市公司持有的众德环保 52%股权过户登记至西安大

可名下，上市公司不再持有众德环保股权。

（二）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1、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交易价款的支

付约定如下：

“（1）在《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大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生效后 6个月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第一笔转让价款，即股权转

让款的 50%以上（含 50%），即 13,988万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捌拾捌万元

整）以上（含本数）；

（2）在协议生效后 24个月内，受让方应一次性或分次向转让方支付剩余

全部转让价款，具体支付期限与支付金额等以转让方书面形式发出的付款通知

单为准。

（3）受让方应在其合伙人缴纳出资款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且不得晚于原协

议约定的支付时间），根据原协议约定向转让方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

（4）受让方应当以应付未付的剩余转让价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4.35%

（单利）向转让方支付利息。利息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应支付利息=尚未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4.35%×计息天数/365。

（5）前述利息的计息天数自标的股权交割当日（含该日）至剩余股权转让

价款支付当日（不含该日）止。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分批支付的，利息的计息天

数及金额均分批计算及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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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剩余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时未明确用途的，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剩

余本息。”

截至 2023年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 14,000.00

万元。

2、二期股权转让款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支付安排，

受让方西安大可需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24个月内，一次性或分次向转让

方达刚控股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具体支付期限与支付金额等以转让方书面形式

发出的付款通知单为准。

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于 2023年 4月 28

日经达刚控股股东大会审议生效，即余下 13,97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最后支付

期限为 2025年 4月 27日。西安大可已于 2025年 12月 19日前支付完毕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 13,976.00万元，至此全部 27,976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结清。

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费用存在逾期支付情况。根据约定，未按时支付的股权

转让价款，西安大可应当自迟延支付之日起每日按照万分之一的标准向上市公

司支付违约金。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西安大可尚未支付利息费用及违约金。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

标的资产均已完成权属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 27,976万元。

根据约定，西安大可应当向上市公司支付利息费用及违约金。提请投资者

关注，上市公司存在无法足额收到利息费用及违约金的风险。



（本页无正文，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关于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2026年 5 月 14 日


	OLE_LINK11
	声明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OLE_LINK2

	二、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二）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OLE_LINK1
	OLE_LINK3
	OLE_LINK6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